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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对外发布的《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

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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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2019年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19潍坊滨投债 上交所：19潍滨城

债券代码 银行间：1980378.IB 上交所：152352.SH

债券存续期 2019年 12月 19日至 2026年 12月 18日

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7.20%，在债券存续期

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

计利息。

债券规模 发行总额为 5.20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的余额为 3.12亿元

债券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3、第 4、第 5、第 6、第 7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

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最后五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年度付息款项

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债券信用等级 AA+

债券上市地点 银行间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并督

促发行人履行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债权代

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

否发生重大事项，定期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

人信息资料。

（二）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督导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债权

代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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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债券募集资金

的接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债权代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

型案例，提示按照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本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涉及付息事项，债权代理人已督促发行人按

时完成付息。债权代理人将持续跟踪了解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

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五）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本期债券由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增信措施有效

性。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自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发行人经审计的 2023年年度财务报表（中审亚太审字

(2024)000451号）。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末/度 2022 年末/度

流动资产合计 386.69 418.60

其中:存货 108.90 115.78

资产总额 624.11 663.98

流动负债合计 205.83 259.43

负债总额 413.62 441.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0.49 222.84

资产负债率 1 66.27 66.44

流动比率 2 1.88 1.6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项目 2023 年末/度 2022 年末/度

速动比率 3 1.35 1.17

1、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2、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624.11亿元，较 2022 年末

减少 39.87 亿元，降幅 6.00%；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负债总额为

413.62亿元，较 2022 年末减少 27.52亿元，降幅 6.24%；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净资产为 210.49亿元，较 2022年末减少 12.35亿元，

降幅 5.54%。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末/度 2022 年末/度

主营业务收入 23.32 30.91

主营业务成本 19.00 26.00

利润总额 1.83 3.33

净利润 2.01 3.3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21 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0 29.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 -23.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6 -7.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1 -1.80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3.32亿元，较 2022年度减少

7.59亿元，降幅 24.55%，主要系当年未确认代建业务收入、钢材销

售收入。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净利润 2.01亿元，较 2022年度减少

1.34亿元，降幅 39.99%，主要系当期投资收益下降较多。

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0亿元，较

2022年度减少 1.04亿元，降幅 3.50%；2023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亿元，较 2022年度增加 27.57亿元，增幅

115.83%，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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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幅减少；2023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 39.36

亿元，较 2022年度减少 31.52亿元，降幅 401.63%，主要系收到其他

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减少。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运作核查及披露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20亿元人民币，其中 3.14亿元用于潍坊生

物基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剩余 2.06亿元用于补充营

运资金。根据发行人出具的 2023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3年末，募集

资金已使用完毕。

截至 2023年末，潍坊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已完

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使用，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运营的异常情况。

截至 2023年末，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已逐年在债券年

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五、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发 行 人 与 本 期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均 在 中 国 债 券 信 息 网

（www.chinabond.com.cn）、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网站披露。2023年至今

已披露的主要文件情况如下：

公告时间 公告文件

2023/1/18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结清逾期银行贷款的公告

2023/2/13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及信息披露负责人变更的公

告

2023/4/26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2023/4/28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年度报告

2023/4/28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

2023/6/27 中证鹏元关于终止“2019年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信

用评级”的公告

2023/6/28 2019年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度发行人履约

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2023/6/30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终

止信用评级的公告

http://www.chinamoney.com.cn
http://www.sse.com.cn）等网站披露。2017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980378.IB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980378.IB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980378.IB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980378.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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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时间 公告文件

2023/8/31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中期报告

2023/8/31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

2023/9/15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存在票据逾期及涉诉事项的公告

2023/12/11 2019年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付息公告

2023/12/11 2019年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分期偿还本金

公告

2024/4/30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年)

2024/4/30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

2024/5/17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和资信情况，及时督促发行人

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在定期报告方面，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

露了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对

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发行人监事已对半年度报

告和年度报告签署书面审核意见。

在临时公告及其他公告方面，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业务部于 2023

年 12月 15日出具《关于对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予以监管警示

的决定》（上证债监[2023]164号），指出发行人存在未及时、准确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于 2023年 12月 19日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公司债券现场检查情况

的监管关注函》（鲁证监函〔2023〕328号），关注发行人临时报告

披露不及时，涉及重大诉讼、子公司贷款逾期、审计机构变更、董事

长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事项等。

报告期内，可能对发行人资信情况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如下：

1、2023年 6 月 27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证鹏元关于终止“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

行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的公告》(中证鹏元公告

[2023]272号)及《中证鹏元关于终止“2019年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980378.IB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980378.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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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司债券信用评级”的公告》(中证鹏元公告[2023]273号)，原评

级有效期截至 2023年 6月 27日。发行人从历史合作情况及未来业务

规划考虑，决定终止中证鹏元就“20滨城 01”和“19潍滨城/19潍

坊滨投债”的评级合作关系。发行人正在积极联系新评级机构，由于

合同签署、新评级机构材料收集及报告出具需要时间，故无法在 2023

年 6月 30日前披露“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和“2019年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披露《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信用评级的公告》，请投资者关注。

2、截至《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年度报告》

出具日，发行人所持子公司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斯贝尔”）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为 48,473,500股，占其所

持高斯贝尔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占高斯贝尔总股本的比例为

29%；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为 6,892,000股，占其所持高斯贝尔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4.22%，占高斯贝尔总股本的比例为 4.12%。

3、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披露的《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承兑人

逾期名单》，发行人本部涉及的票据逾期余额合计为 37,896.37万元，

占发行人 2023年末净资产的比重为 1.80%。

4、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存在涉诉或处于被执行阶段

的涉诉事项，触发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年修订）》中“第四章 发行

人临时报告”之“第四节 债务情况重大事项”之“4.4.5条款”之“（二）

可能导致的损益超过 1,000万元，且占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上年度净

利润的 10%以上”。发行人涉诉案件主要为担保事项产生的纠纷，暂

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案号 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标的/万元、

股份冻结数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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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滨城投资

武汉市汉

江区人民

法院等

5,536.55万股

已开庭，司法冻结滨城

投资持有高斯贝尔股权

4,847.35万股、轮候冻结

689.20万股，共5,536.55
万股

2
(2023)鲁0191
执2681号

滨城投资

济南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

民法院

4,817.97 执行阶段

3
(2023)鲁0702
执1190号

滨城投资

潍坊市潍

城区人民

法院

6,400.00 执行阶段

4
(2023)沪0115
执31172号

滨城投资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5,349.35 执行阶段

5
(2023)鲁0103
执6587号

滨城投资

济南市市

中区人民

法院

7,030.98 执行阶段

5、截至 2024年 5月 16日，发行人存在 3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2024）沪 0117执 2244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省份 上海

执行依据文号 （2023）沪 0117民初 22908号

立案时间 2024年 3月 13日

案号 （2024）沪 0117执 2244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松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发布时间 2024年 4月 26日

（2）（2024）沪 0115执恢 1360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省份 上海

执行依据文号 （2023）沪 0115诉前调书 2693号

立案时间 2024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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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 （2024）沪 0115执恢 1360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发布时间 2024年 4月 28日

（3）（2024）鲁 0306执 34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

省份 山东

执行依据文号 （2023）鲁 0306民初 4039号判决书

立案时间 2024年 1月 3日

案号 （2024）鲁 0306执 34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发布时间 2024年 4月 29日

六、增信机制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由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报告期内，可能对担保人资信情况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如下：

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

《中证鹏元关于维持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

用等级并将其移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的公告》：“根据公司提供的企

业信用报告（查询日期：2024年 1月 10日），公司存在未结清关注

类借款余额 23.07亿元，无逾期总额；存在未结清承兑汇票垫款 0.80

亿元；存在关注类担保余额 8.25亿元，担保逾期总额 0.88亿元，其

中公司已于 2024年 1月 16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滨海

支行支付 0.65亿元；不良类担保余额 0.54亿元，债权人为长江联合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联合租赁”），公司（担保人）

及债务人蓝海水务已与长江联合租赁签订和解协议。根据公司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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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蓝海水务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日期：2024年 1月 18日），蓝

海水务存在未结清关注类借款余额 3.96亿元，无逾期总额。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4年 1月 26日，公司存在 6

笔被执行记录，执行金额合计约 0.93亿元，案由为建筑工程合同纠

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等。根据公司反馈，针对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2023)沪 0115执 40183号），公司（担保人）及债

务人蓝海水务已与原告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

联合租赁”）签订了和解协议。

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

司存在承兑票据逾期余额 230.02万元，承兑余额 384.02万元，累计

逾期发生额 15,082.26万元。针对上述票据逾期事项，公司表示系债

权人未按约定，将商业票据在市场打折交易，故公司在商业票据到期

后未进行兑付，拟通过沟通或诉讼解决相关纠纷。

中证鹏元决定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展望调整为稳

定，并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移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债权代理人将持续关注担保人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资

信情况。

七、发行人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至第 7个计息

年度末分别偿还债券本金的 20%，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

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涉及付息及分期还本事项，债权代理人已督

促发行人按时完成付息及分期还本。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召开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

九、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为1.88，较2022年末增加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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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末，发行人速动比率为 1.35，较 2022年末增加 15.63%。

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有所提升。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6.27%，较 2022 年末减

少 0.25%，发行人长期偿债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截至目前，发行人已发行的债券及其他债务融资工具不存在处于

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况，债权代理人将持续关注发行人信息披

露情况以及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有效性。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